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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至一一年度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

財政報告
計劃編號：   S888            

計劃名稱：  「反性傾向歧視系列」                            

	收入

	來源
	款額 (元)

	1.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預支撥款
	9,500.00

	2. 參加者繳付的費用
	0.00

	3. 主辦機構承擔的費用
	154.00

	4. 其他贊助(請列明贊助人或團體的名稱及聯絡方法)
	0.00

	5.
*尚待發放的撥款餘額╱須退還未用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預支撥款
	9,500.00

	^總計：
	19,154.00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支出

	項目
	已核准的

預算支出(元)
	實際支出(元)
	單據編號
	註釋#

	活動A︰公開展覽
	
	
	
	

	1. 宣傳
	500.00
	488.00
	A1.1 – A1.3
	

	2. 獎品(100份)
	2,000.00
	2,000.00
	A2.1 – A2.4
	

	3. 印刷(1,300份)
	800.00
	675.00
	A3.1 – A3.8
	

	4. 義工津貼(25人)
	1,000.00
	1,000.00
	A4.1
	

	5. 膳食支出
	400.00
	413.60
	A5.1 – A5.3
	

	小計
	4,700.00
	4,576.60
	
	

	項目
	已核准的

預算支出(元)
	實際支出(元)
	單據編號
	註釋#

	活動B︰研討會
	
	
	
	

	1. 租借場地
	1,500.00
	2,000.00
	B1.1
	未能租用原先場館而須租用收費較高的場館

	2. 講者費用(5人)
	1,500.00
	1,500.00
	B2.1 – B2.12
	

	3. 文具
	1,100.00
	1,050.00
	B3.1 – B3.15
	

	小計
	4,100.00


	4,550.00
	
	

	活動C︰小冊子
	
	
	
	

	1. 印刷(500份)
	5,000.00
	5,110.00
	C1.1 – C1.3
	

	2. 植字
	2,000.00
	2,200.00
	C2.1 – C2.2
	

	3. 文具
	1,100.00
	947.70
	C3.1 – C3.4
	

	4. 郵費($1.4x800)
	1,300.00
	1,225.00
	C4.1 – C4.5
	

	5. 搜集資料交通津貼
	800.00
	544.70
	C5.1 – C5.10
	

	小計
	10,200.00
	10,027.40


	
	

	^總計：
	19,000.00


	19,154.00
	
	


^
收入總額與實際支出的總額必須相同。
#
若某項目的實際支出高於預算支出百分之二十，須在註釋一欄說明理由。
發還剩餘撥款
本人謹此證明上述收支均屬正確無誤，*現申請發放撥款餘額如下／
現把未用的預支撥款退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批准的撥款總額
	19,000.00元

	已收取的預支撥款
	9,500.00元

	尚待發放的撥款餘額
	9,500.00元

	須退還未用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預支撥款
	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實際撥款總額
	19,000.00元


*請用劃線支票發放撥款餘額予下列機構︰—
      Anti-Discrimination Association












(請填寫機構英文名稱)
*現附上支票乙張，退還港幣$         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姓名：   陳大文    *﹙先生/女士/小姐﹚職銜： 活動負責人         

聯絡電話：  2345-XXXX           傳真：  2345-XXXX      
日期　　：  10-2-2011         　　簽署：　    
    
機構名稱：  Anti-Discrimination Association                       

地址　　：  香港灣仔駱克道123號3字樓       ＿＿＿＿＿＿＿


                                  (機構印鑑)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

填寫收支報告注意事項

(1) 各項開支均須有收據正本作為證明。

(2) 發票、送貨單或報價單不能作為付款證明。

(3) 所有收據須在香港簽發。

(4) 請把單據整齊地貼在A-4大小的紙張上(可用環保紙)，並由活動負責人或團體負責人簽署核實，及蓋上機構印章。負責人的姓名及簽署式樣須與活動建議書相同。單據呈交的樣式可參照如下 -

	
	
	A1.1



	
	CHI WAI STATIONERY

Tel： 2549-7854

2B, 3/F, Yau Oi Centre, Tuen Mun

Official Receipt

No.： 326578

14-10-2010
White card   50 pcs 
$100.0

Total： $100.0



	

	
	
	


(5) 在特別情況下，如未能提出單據以證明該項支出﹙如一些在街市內購買的物品﹚，請另紙詳列有關物品的內容，並加上下列的聲明(此聲明必須由活動負責人或團體負責人簽署核實)：


「本人證明已支出港幣
﹙銀碼﹚
用作購買上列／下列的物件，作為
﹙計劃名稱﹚
之用，惟這些物品並沒有任何單據可附上。」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如支出涉及個人提供的服務，但又未能發出正式收據，提供服務者須簽署聲明，以證明其已收取獲資助團體所支付的費用。該聲明(如下所列)必須包括收款人的姓名，身分證號碼及其簽名：

「本人謝小文（身份證號碼：G123456[7]），已從Anti-Discrimination Association收取港幣300元作為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租借一套幻燈片予上述機構使用。」

	xxx

	(謝小文)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7) 如單據上並沒有提供足夠資料以顯示在哪一間公司購買該物品或物品的種類時，你需要補充該等基本資料（例如公司的名稱及地址、簡列所購物品等）。

(8) 若支出涉及多人（如義工）提供性質相同的服務，請以下列表格形式證明他們已收取所支付的費用：

	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放映會義工費

收取義工津貼確認書

	收款人姓名
	身分證號碼
	款額($)
	簽名

	
	
	
	

	
	
	
	


(9) 由獲資助活動直接引發的交通費可獲發還，但必須使用最廉宜的交通工具。在申領交通開支方面，應提交詳細資料如下：

	收款人姓名
	身分證

號碼
	出發

地點
	目的地
	日期
	交通工具
	車費﹙$﹚
	目的

(請簡述)
	簽名

	
	
	
	
	
	
	
	
	

	
	
	
	
	
	
	
	
	

	
	
	
	
	
	
	
	
	

	
	
	
	
	
	
	
	
	


(10) 的士車費只在特殊情況下才可獲發還，有關團體並須就有關車費提供充分和合理的理由。申領時必須附上有關收據，並提供上述第九點所列表格的詳情。

(11) 如某一張單據內的開支只有部份會由本局資助，請參考下面例子清楚說明有關情況，以方便查核帳單。

「在此單據上所列的總支出$500內，只有$300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資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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